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府行救字第1060078164號
訴願人：莊００      址：南投縣草屯鎮００街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訴願人因申請會長當選證書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1月9日
草鎮市字第1060000236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
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105年4月19日當選南投縣草屯鎮公有零售市場自治會第七屆會長，因當選後逾8個月未收受原處分機關核發當選證書，遂於105年12月22日向本府申請，經本府以105年12月26日府建工字第1050268994號函復應逕向草屯鎮公所公有市場管理人員查詢核發事宜，原處分機關依本府上開函示事項以105年12月30日草鎮市字第1050038494號函復略以：「經查本公有零售市場未有核發自治會會長當選證書之先例，本所歉難辦理。」訴願人復於106年1月3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發會長當選證書，原處分機關認自治會非屬人民團體，且無核發當選證書之先例，遂以106年1月9日草鎮市字第1060000236號函否准所請，並函知應立即召開代表會選舉副會長、遴聘總幹事，嗣需聯名向草屯鎮農會申請存款簿時，再予核發當選證明，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19條第4項規定：「自治組織之設置、執行事項、章程、議事程序、設置時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南投縣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規則第1條規定：「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輔導公有零售市場（以下簡稱公有市場）經營管理，提升營運績效，達到自營、自管之目的，特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19條第4項規定，訂定本規則。」第2條規定：「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組成自治組織，並受其鄉（鎮、市）公所及公有市場管理人員之監督與指導。」第4條規定：「自治組織代表由會員選舉之，不得委託他人行使權利，並由代表人中互選會長一人負責綜理會務，必要時得增選副會長一人，襄助會長處理會務。」第6條規定：「自治組織成立後15日內，應檢具章程、會議紀錄及代表簡歷名冊報請鄉（鎮、市）公所備查，改選時亦同。」經濟部97年4月15日經商字第 09702035350號函釋略以：「零售市場自治會新任會長及委員是否需核發聘書，因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無規定，故請依授權權衡處理。」
二、本件訴願意旨：訴願人主張自民國105年4月19日即當選自治會會長，依人民團體法規定自治會屬於人民團體，草屯鎮公所逾8個月未核發會長當選證書有明顯違失，公所105年12月30日草鎮市字第1050038494號函、106年1月9日草鎮市字第106
0000236號函係違法干預訴願人遴聘總幹事及副會長顯係刁難云云。
三、查依南投縣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規則（以下簡稱管理規則）第1條、第2條規定可知，設置自治組織係為提升營運績效，達到自營、自管之目的，鄉（鎮、市）公所僅為監督指導之地位，且依管理規則第4條、第6規定，會長係由自治會之會員代表互選產生，自治會成立後應填具會員代表簡歷名冊報請公所備查，改選時亦同，足見該管理規則並未規定監督機關須核發會長當選證書。另依南投縣草屯鎮公有零售市場自治會章程第14條規定：「本會以會員組成之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單位，置會長一人，綜理各項會務及執行大會決議，置副會長一人，協助會長推動會務，會長及副會長由代表選舉產生，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章程第24條規定：「會長、副會長、自治會代表因本章程第11條、12條失去會員資格者，或連續兩次未經請假無故缺席應出席會議者；或當年度累積缺席應出席會議達半數者，由會員超過三分之二連署簽名，罷免其職務。會長出缺時由副會長於正式出缺日起一個月內召開臨時代表會辦理補選…。」亦見會長之選舉或罷免，乃由會員代表依程序決議即具效力，並非由監督機關核定生效。參酌經濟部97年4月15日經商字第 09702035350號函釋略以：「零售市場自治會新任會長及委員是否需核發聘書，因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無規定，故請依授權權衡處理。」本案訴願人申請核發自治會會長當選證書，經查本縣公有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規則尚無明確規定，系爭自治會章程亦無規定，訴願人就此證書之授予尚無公法上之請求權，原處分機關認無核發之義務而駁回申請，尚無違誤，應予維持；惟依上開規定意旨，如零售市場自治會會長改選均合乎相關程序並經備查在案，原處分機關為監督指導機關，就該自治會相關移交程序及基金帳戶異動所需相關證明文件，自應予以輔導協助，使會務順利運作，達到提升營運績效，自營、自管之目的，自不待言。至訴願人主張自治會屬人民團體法之人民團體，原處分機關應有核發當選證書義務云云，惟查本案自治會，係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19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南投縣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規則而設立，非依人民團體法所定程序設立，其所規範之對象與設立程序與監督機關均不同，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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